








代理教師。 
3.公開授課人員由施行十二年國教課綱相關年級之教師及校長擔任，並配合

十二年國教施行逐年擴大實施對象。 
4.本校初任教師。 
 

決議：以教師搭配主科(國、英、數、社、自)為主，九月中預填時間及科目，可

配合數位精進計畫【數學 2-6 年級】(多媒體使用)。 
(二) 依據公開授課實施辦法，公開授課實施流程如下： 

1.需完成共備、說課、觀課以及議課四個步驟。 
2.各類表單將上傳至本校雲端，並請於公開授課結束後回傳各表單至教務

組。 
 

     決議：通過 
 
五、 審核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學習節數分配表。 

決議： 審查通過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學習節數分配表 
 

六、 審核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彈性課程及學校本位課程安排。 
決議：審查通過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彈性課程及校訂課程安排。 
 

七、 審核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安排。 
決議：審查通過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安排。 
 

八、 審核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部定課程計畫安排。 
  決議：審查通過 111 學年度 1-6 年級部定課程計畫安排 
 

九、 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。 
(一) 本學期作業實施及檢閱要點相關內容如下： 

1、寫字練習：每學期結束前須完成至少 12 張毛邊紙之毛筆字習寫練習。 
2、寫作練習：每學期結束前應指導學生完成至少四篇作文。 
3、各科習作：評閱時註明批改日期，並逐單元（或逐篇）予以評定等第、

分數或回饋。學生若有錯誤，需由教師評閱後協助學生訂正之。 
4、多元作業：應由班級導師指導學生完成，每學期結束前應指導學生完成

至少八篇多元作業(如週記、日記) 。其中，若多元作業採用作文形式，則一

篇作文視同多元作業四篇；若多元作業採用小日記形式，則應每日書寫。 
5、各班決定採用之多元作業形式應於期初課發會提出後通過，修正時亦須

經課發會同意。 
決議：通過。 
 

十、 評量時間 
1.第一次定期評量時間：111 年 11 月 1 日(星期二)、111 年 11 月 2 日(星期三) 
2.第二次定期評量時間：112 年 1 月 12 日(星期四)、112 年 1 月 13 日(星期五) 

十一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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